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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珠海市古树名木保护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横琴新区管委会，各区政府（管委会），各有关单位：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珠海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径向我局反映。

                         珠海市市政和林业局

                           2018年6月11日

珠海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保护国家重要生物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国务院《城市绿化条例》、《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建设部《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和全国绿化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的意见》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古树，是指树龄在100年以上的树木。本办法所称名木，是指具有重要历史、文化、景观与科学价值和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
第四条  古树分为国家一、二、三级，分级保护：
（一）国家一级古树：树龄在500年及以上的树木;

（二）国家二级古树：树龄在300-499年的树木;

（三）国家三级古树：树龄在100-299年的树木；
名木不受树龄限制，不分级，实行国家一级保护。
第五条  生长在相同环境下、集中连片分布且数量较多的古树组成的群落，可确认为古树群。
第六条  市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是古树名木综合协调机构，市城市绿化和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主管部门)是本市行政区域内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和监督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措施的落实。各区（功能区）人民政府根据本区实际情况指定本辖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主管部门，并报市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主管部门负责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的政策制定、数据备案、监督考核等规范管理工作。区(功能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古树名木调查登记、鉴定分级、建立档案、设立标志、划定保护范围、制定保护措施、确定保护管理责任、抢险复壮等。
第七条  各级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年度预算，用于古树名木普查、鉴定、建档、挂牌、日常养护、复壮、抢救、保护设施建设以及科研、培训、宣传、表彰奖励等工作。
    第八条  古树名木的保护级别认定，由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主管部门组织专家鉴定。鉴定为名木或一级古树的由省绿化委员会审定后报省级人民政府认定，二级古树的由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主管部门审定后报市级人民政府认定，三级古树的由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主管部审定后报区级人民政府认定。
第九条  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本辖区内的古树名木进行统一调查登记，建立档案、制定养护措施、确定管护责任者，并将相关信息报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条  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主管部门应当对辖区内古树名木建立真实、规范、齐全的档案资料。古树名木档案内容包括古树名木每木信息表及照片，保护管理责任书，巡查记录及照片，日常养护管理计划和记录，防灾抢险记录、报告及照片，保护复壮相关方案、记录、施工资料及照片，古树名木申报和注销材料，树体标本，古树名木管理工作计划、总结。
第十一条  古树名木认定后应向相应行政主管部门及当地规划部门备案。一级古树和名木由省人民政府公布；二级古树由市人民政府公布；三级古树由区人民政府公布。

第十二条  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主管部门应对本辖区的古树名木统一挂牌、设立标志，标明树木编号、树名、学名、科属、树龄、保护级别、挂牌单位和日期，并划定保护范围。
第十三条  古树名木生存地归属的单位或个人，为该古树名木的管护责任人。　　
（一）生长在公园、绿地、风景名胜区、坛庙寺院、机关、部队、团体和企事业等单位范围内的，由所在单位管护；
（二）生长在铁路、公路、水库、河道用地范围的，由铁路、公路和水利管理单位管护；
（三）生长在城市道路、街巷的，由城市绿化管理单位管护；在居民院内的，由街道办事处责成专人管护；
（四）生长在乡村的，由镇(街道办)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按其权属指定专人管护；
（五）个人所有的古树名木，由个人管护。
依据本地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现状，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主管部门可直接确定古树名木管护责任人，也可按市场运作方式组织第三方进行统一养护管理，或者按照相应标准给予管护责任人适当补贴。
第十四条  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主管部门应与古树名木管护责任单位或个人签订管护责任书。古树名木管护责任人发生变更，应当向所在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主管部门办理管护责任转移手续。
第十五条  古树名木管护责任人应当制定具体管护方案进行养护、管理，确保古树名木的正常生长。
各级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主管部门应指导、督促古树名木管护责任人进行日常养护。古树名木受害或者长势衰弱，管护责任人应当及时进行救护、复壮工作，并报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主管部门采取救援措施。
第十六条 对古树名木出现倒伏倾斜、枯枝死杈、极端天气等引起的险情，或其他安全隐患，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主管部门应立即制定相应抢险处置方案，采取修枝补洞、支撑加固、救护复壮、病虫害除治等措施，及时应急处理。
第十七条  古树名木死亡，管护单位人应当报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主管部门确认，经专家鉴定，查明原因，方可处理。
三级古树死亡的，报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主管部门，予以注销登记，报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主管部门备案。二级古树死亡的，由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主管部门报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主管部门，予以注销登记。一级古树、名木死亡的，由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主管部门报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主管部门，逐级上报至省绿化委员会，予以注销登记。
第十八条  禁止一切损害古树名木的行为。
（一）禁止在树上刻划、张贴或者悬挂物品；
（二）禁止在施工等作业时借树木作为支撑物或者固定物；
（三）禁止攀树、折枝、挖根摘采果实种子或者剥损树枝、树干、树皮；
（四）禁止距树冠垂直投影5米范围内堆放物料、挖坑取土、兴建临时设施建筑、倾倒有害污水、污物垃圾，动用明火或者排放烟气；
（五）禁止擅自移植、砍伐、转让买卖。
第十九条  对影响和危害古树名木的生产、生活设施，由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主管部门责令有关单位或者个人限期采取措施，消除影响和危害。
第二十条  制定城市建设详细规划时，应当在古树群周围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保护古树群的生长环境和风貌。城市建设规划或建设工程，涉及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的，规划部门或者建设单位应当征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二十一条  对工程建设影响到古树名木保护的项目，但不需要迁移的，项目主管部门要及时与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主管部门签订临时保护责任书，落实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的保护责任。
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砍伐、迁移或买卖古树名木。
    因特殊需要，确需迁移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审批手续。
第二十三条  移植古树名木应制定迁移、保活、保护的移植方案。由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论证，移植方案通过专家论证后，按照相关程序办理移植手续。移植所需费用、管护费用等由移植单位承担，管护期3年。
第二十四条  古树名木保护措施与其他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措施相关时，由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主管部门和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制定保护措施。
第二十五条  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主管部门应建立古树名木的巡查制度，组织开展辖区内古树名木巡查，填写古树名木巡查记录表，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处理。
第二十六条  古树名木巡查内容包括：了解古树名木的生长状况、生长环境和设施运行情况，观察病虫害危害和防治情况，发现险情隐患，纠正违法违规行为，指导管护责任人进行养护管理。
第二十七条  各级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古树名木的监督和技术指导，积极组织开展对古树名木的科学研究，推广应用科研成果，普及保护知识，提高保护和管理水平。
第二十八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以捐资、认养等形式参与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工作。捐资、认养古树名木的单位和个人可享有一定期限的署名权。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2018年7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0年6月30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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